

花都区花城街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周边房屋安全鉴定合同


工 程 名 称：花都区花城街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
工 程 地 点：花都区         
委托方（甲方）：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花城街道办事处
受托方（乙方）：                        





     

签 订 日 期：     年   月   日





委托方（甲方）：广州市花都区                   
受托方（乙方）：                            
   
因花都区花城街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了解该项目周边房屋现时的损坏情况和安全程度，现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花城街道办事处委托            对花都区花城街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前及施工后周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工作，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共同遵守。

第一条 项目概况
1、鉴定项目名称：花都区花城街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
2、鉴定项目地点：花都区      
3、鉴定报告内容：
（1）房屋资料调查、房屋现状的基本情况（门窗、地面、墙身）、房屋鉴定日期；
（2）房屋结构形式及其主要材料；
（3）房屋的地基基础的基本情况；
（4）房屋的承重结构的基本情况；
（5）房屋的围护结构的基本情况；
（6）房屋的垂直度的基本情况；
（7）房屋变形倾斜测量；
（8）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针对性检查；
①检查构件表面的裂缝及不同构件类型之间的裂缝，包括其长度、宽度、深度、形状、条数，必要时绘出裂缝分布图；
②裂缝记录时要按位置、走向、裂缝形式、宽度、长度的顺序进行记录，并选取典型裂缝进行刻画、监测，用照相机拍摄记录异常现象；
（9）房屋平面布置、垂直布置及构件截面尺寸检查；
（10）房屋鉴定的鉴定意见和处理意见。

第二条 鉴定依据的主要规定、规范及标准
1、《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84]第678号）；
2、《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2016)；
3、《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2004年129号）；
4、《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5、《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操作技术规程》（DB44/T 724-2010）；
6、《广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2019年164号）；
7、 甲方提供的其它资料，如设计图纸、地质资料等。

第三条 乙方应当按下列要求完成鉴定工作
（1）鉴定工期：该项目服务期限自中标通知书发放之日起至完成所有服务内容为止。
自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填写《房屋鉴定申请表》，提供房屋施工图纸等资料给乙方，乙方收齐甲方提供的相关鉴定资料后，乙方根据甲方的通知要求，派出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对该工程周边房屋进行鉴定。乙方在25个日历日内完成现场检测鉴定工作，现场检测鉴定工作完成后20个日历日内出具房屋鉴定报告原件一式三份给甲方。
（2）鉴定质量要求：乙方根据施工进度并在接到甲方通知后按规定的内容、数量及时进行房屋鉴定，交付报告、成果、文件，并对其质量负责；保证结果的可靠性；符合建设部颁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和《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3）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管理，须自行佩带劳动防护用品，并主动向甲方了解现场的重大危险因素，并做好必须的防范措施，在整个鉴定过程中对自身的安全负责。
（4）乙方在开展鉴定工作期间，遇暴雨、火灾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则工期顺延。

第四条 承包方式及支付方式为
1、承包方式
合同范围内工程项目采用综合单价包干的方式，综合单价为完成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屋在工程施工前或施工后的房屋安全鉴定所需的综合费用（含前期摸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仪表）费、管理费、利润、税费、安全措施费、安全风险费、责任及交通费等最终提交正式房屋鉴定报告的所有费用。
2、合同价格
（1）参考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和鉴定协会粤建检协[2015]8号文（关于印发《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收费指导价（第一批）》和《广东省既有房屋建筑安全性鉴定收费指导价》的通知），对本合同约定的鉴定项目内容，本工程鉴定建筑面积约为1074998平方米，鉴定房屋数量以现场测定为准,结算时以业主批准方案中（含施工后鉴定）的实际鉴定建筑面积为准 。
合同暂定总价为            元（大写：      整），下浮率为  %。综合单价为    元/㎡，合同暂定总价包含项目施工前及施工后两次的周边房屋安全鉴定费用，甲方有权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酌情增减工作量，乙方需无条件服从配合。最终以财政审核部门的审核价作为结算价，审核方式为综合单价乘以实际鉴定工程量 。
（2）合同包括了所有合同规定的明确的和隐含的全部责任。本综合单价已经含劳务、材料（如有）、机械、仪器、劳保、管理、利润、安全措施费、保险等全部费用。
（3）本综合单价已含安全措施费，由乙方自行负责安全防护措施，如出现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
3、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交《房屋安全鉴定工作方案》，经监理人和甲方（或委托的第三方咨询单位）审核通过后并进场开展工作，可申请支付暂定合同价的10%作为预付款。
[bookmark: _GoBack]（2）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开展施工前的房屋鉴定工作，工程进度款按月按进度支付，乙方已完工项目的计量与支付需得到监理人和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咨询单位）审核通过。乙方可按当前施工进度的80%申请进度款（含预付款），且不得超过合同暂定价和概算审核价低者的80%；
（3）本项目房屋鉴定工作全部完成后，乙方提交全部施工后房屋鉴定工作成果报告和结算书资料，经监理人和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咨询单位）审核通过后，甲方可向乙方支付最终结算价剩余部分（无息）给乙方。
（4）乙方在每次收取工程款前须向甲方提供与所收工程款数额相等的合法发票。
说明：本合同支付执行花财支付〔2013〕1号及花财支付〔2016〕4号文的相关规定，若花都区政府职能管理部门的预结算、支付管理有新规定的，则按新规定执行。本合同支付依据以下原则执行：以合同价为支付依据，如有结算审核价的，则以结算审核价为支付依据。
收款单位收款时需开具有效票据（有效票据是指符合税务部门、财政部门有关规定的有效普通发票等相关票据），相关税费由收款单位承担。

第五条 各方责任
1、乙方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乙方应按房屋安全鉴定的要求，委派满足本房屋鉴定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及鉴定。
（2）按房屋安全鉴定的技术要求严格履行本合同的工作。
（3）按合同要求时间交付每栋楼房的《房屋鉴定报告》。
（4）档案管理工作要求
档案的套数要求：套数应符合《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 28-2018、《建设工程档案编制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受托人应按《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 28-2018、《建设工程档案编制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承担相关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和移交的责任。
2、甲方责任：
（1）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款项。
（2）在乙方进场开展房屋鉴定工作期间，负责安排人员协调现场各项工作。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工期提交《房屋鉴定报告》，从逾期之日起，乙方以本次鉴定费总额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向甲方支付赔偿费，赔偿费最高不超本合同价10%。 
2、除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擅自解除合同者应向对方支付本合同总价30％的违约金。
3、甲方未按时支付鉴定费用，从逾期之日起，乙方以本次鉴定费总额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向甲方支付赔偿费，赔偿费最高不超本合同价10%。

第七条 其他事项
1、本合同经各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份，合同各方各执     份。
2、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法律相关规定处理。

附件：1.中标通知书
2.花都区花城街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房屋安全鉴定服务工程       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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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件：1.中标通知书




附件：2.花都区花城街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房屋安全鉴定服务工程量清单

	花都区花城街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房屋安全鉴定服务清单

	序号
	费用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投标单价（元）
	投标总价（元）
	备注

	1
	房屋安全鉴定服务
	m2
	1074998
	
	
	

	2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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